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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含有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
资信息的网站遭遇网友围观。因其查询
密码设置得过于简单，很快有网友从该
网站查到该市各政府机关、单位的公务
员工资，发现绝大多数在2001至4000元
之间，以至有跟帖者大呼意外。（2月11
日《南方都市报》）

一边是绝大多数公众对于公务员
“超国民待遇”由来已久的想象，一边是
随着“四风”整顿，不断有公务员自曝工
资低，甚至“哭穷”，要求涨薪。在这种胶
着的争议之下，一份被意外公开的公务
员工资账单，貌似给出了一个让人信服
的答案。但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尽管不
乏网友大呼“意外”，惊叹“太低了”，但寄
望于一份公开的账单，成功消解争议甚
至误解，注定不切实际。

客观而言，这份绝大多数在2001至
4000元之间的工资单，虽然未必契合一
些人猜想的“高福利”标准，但对于一个
中部省份的县城来说，这样的工资水平
也至少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之上，“太
低”言过其实。事实上，随着各种“自曝”
和揭露，公务员工资或并不如外人想象
的那般“体面”，很难说整个社会对此没
有“心理准备”。它之所以依然成为“众
矢之的”，很多人依然选择相信所有公务
员具有令人钦羡的待遇，恐怕更多是工
资高低之外的原因。比如，受到贪腐现
象的“连累”，比如笼罩在信息公开上的
雾霾等。当公务员薪酬、收入信息成为
一种“不能说的秘密”，自然会加剧公众
的负面猜想。

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公众对于公务
员和公务员工资的“偏见”，绝非仅仅来
自工资的多寡。公务员作为政府的一部
分，人们对待这个群体的看法，很自然会
附带上对于整个政府和公权力形象的印
象。而公务员工资水平乃至公务员群体

的整体形象，本身就与政府公信、政府清
廉程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个
意义上看，公众的猜疑，一方面可能确实
带有偏见或是出现误差；但另一方面，它
所指向的对公信力的质疑，却足够真实。

因此，这份“被公开”的账单，在某种
程度确实回应了公众对于官员财产公示
的吁求。但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即便所
有公务员工资如这份账单般一目了然，
如果不能确保权力运行的整体透明，尽
可能杜绝灰色空间的存在，依然很难完
全消除外界对于公务员“高福利”的猜
想。虽然公务员工资的高低，确实是公
众看待这一群体的一个重要“标准”，但
要想彻底消除笼罩其上的习惯性联想，
一个透明的工资账单恐难载期望。

在公权力整体运行透明度和公众话
语权稀薄的情形下，单纯地讨论公务员
工资标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公务员
工资本身并无绝对的标准，但它的形成
总离不开一些底线原则，比如其产生，至
少不能完全沦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而
在这之外，舆论和公众对于公务员工资
的接纳度，又与政府的服务质量、办事效
率和整个社会的薪酬分配体系，存在着
不可忽视的对应联系。这些机制性的问
题不解决，争议公务员工资高低，注定无
法找到最大化的共识，很容易沦为互不
买账的口水仗。

公开公务员工资账单或许并不难，
难的是，即便是工资账单全部公开后，又
如何确保让民众相信在工资之外没有其
他灰色收入？必须看到，目前社会对公
务员群体乃至工资水平的争议，只是政
府公信力和权力运行透明度与民众期待
之间，所形成的断裂面下的一个直接产
物。明晰这一点，才算找到解决公务员
工资争议的“七寸”。
□朱昌俊

公务员工资合理性在“高低”之外

■街谈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六批
4 个指导性案例，其中涉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案例提示：消费者购买到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
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
支付价款10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
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
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
准，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2月11日
《人民日报》）

对于“知假买假”，向来各地法院
的态度，各有不同，有支持其诉求的，
也有直接以其“不是消费者，不适用
消法”而驳回的。但无论是民间还是
司法界，对专业打假行为的认识，都
大多停留在“动机论”阶段，甚至激进
者称其敲诈勒索。

前段时间，最高法从司法解释的
层面，对购买者对部分商品“知假买
假”主张权利进行支持，无疑从统一
司法口径上打开了一道关口，对“动
机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而现
在又以发布案例的方式对这一法律
适用进行强调，已经在用法律手段保
护消费者权益的过程中，统一摒弃了

“动机论”，司法真正地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立法意图取得了一致。

假冒伪劣商品对消费者权益的
损害显而易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在法条上虽
有不足，但也基本考虑到了各方面情
况。事实上，将“知假买假”行为排除
在“消费者”之外，本就没有法律依
据。而将“职业打假人”作为司法过
程中的“单一主体”，更是个别基层法

院在司法中的臆造。在法律中，并无
“职业打假人”这一法律身份，作为消
费者监督的一种特殊人群，仍然属于
消费者范畴，而非独立法律身份。以
其“不是消费者”进行排除，对动机的
考量显然超越了事实本身。

在不支持“知假买假”的消费者
主张权利的论点中，还有一个重要理
由，即消费者和生产销售者之间，法
律不能“偏向某一方”。这种论点一
方面固然也是“动机论”作祟，而另一
方面则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立法意图认识不到位。从法律的平
衡角度来说，立法时要考虑双方在实
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力量对比，消
法是用法律的形式倾向于消费者，以
抵消双方的实际力量对比，通过法律
产生真正的平衡，这才是法律平衡的
基本思想所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等法律法规，其制定的初衷是保护消
费者、产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终极
目标是因法律的规范实现无假冒伪
劣商品。因此，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
中，应当注重立法的目的所在。“知假
买假”甚至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在法
律上应当归属于消费者监督的一种
方式，只是这种属于主动监督，而非
被动补救。因此有“动机”的讨论，
摒 弃 对 相 关 法 律 过 程 中 的“ 动 机
论”，对这种主动监督行为进行支
持，有利于实现消法等法律法规立
法目的，减少假冒伪劣商品，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廖德凯

司法支持“打假”要与立法意图一致

■个论

这个春节，一股浓浓的乡愁氤氲很
多人心头。从年前“一觉醒来就是故乡”
的期盼，到返城前“再看一眼雪中家乡”
的眷恋，“故乡”这个词唤起了多少回忆
与感触。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故乡在
沦陷，不少中小城镇落后乃至凋敝”。（2
月11日《人民日报》）

宋之问有句诗，“近乡情更怯，不敢
问来人”。对于许多人而言，回家过年是
一次暖心之旅，然而真的回到了家，却感
怀梦里家乡早已不是梦里模样，类似“故
乡去哪儿了”的感慨，频频见诸微博、微
信。更多的人没说一句话，再一次奔赴
城市，在远方续写一段乡愁。

不要轻易诋毁这样的选择，“人往高
处走”，是社会流动的“市场规律”。今天
的城市不仅有着灯红酒绿，而且有着更
多的发展机会。也不要否认家乡的进
步，这些年来，无论是农村经济还是农民
收入，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只是这样
的发展，与大城市还不能相提并论。在
家乡面临的就业、生活压力，也不如想象
中的小。这在房价上，表现得尤为突
出。而且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竞争，小城
市有小城市的烦恼，“机会更少、关系更
多”并不是矫情的困扰。

只是，当乡愁只剩下“远方的感慨”
时，依然让人觉得有一丝遗憾。很多人
都听过一首歌，都会吟唱这么一句歌词：

“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
家这么遥远这么久”。“乡愁是一枚小小
的邮票”，更有对家乡的美好祝福；“乡愁
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更有千里迢迢赶
回家乡，为家乡做点事的冲动。从这一
意义上讲，乡愁不仅是文学的忧伤，还是

实践的起航，有着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
好的激昂。也只有这样，乡愁才会有续
写下去的希望。

这种建设家乡的希望，并不是由哪
一个人所能独立支撑的。没有农村的全
面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
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站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对于中央连续发布
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一
号文件，有着更深的理解；对于城镇化建
设有着更深的认识，也有着更高的期
许。但是，乡愁不应该只有“远方的感
慨”，守望家乡，延续乡愁，更重要的是努
力建设家乡，让家乡这块土地散发着蓬
勃的希望之光。

乡愁是所有人的乡愁，建设家乡的
责任，也是所有人的责任。当我们追溯农
村的发展时，可以看到许多“回头雁”。这
些第一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从城市淘到了

“金”，带着财富、带着智慧、带着信息、带着
理念，回到了家乡，建设着家乡。他们也曾
经一次次地感慨乡愁，可他们并不是只有

“远方的感慨”。他们回来了，家乡发展
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城市淘到“金”，
但总有建设家乡的机会。这些年来，家乡
也发展了，发展的家乡也需要大量的人力、
智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选择留在家乡
工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即使身在异
乡，尽可能地为家乡做一点事，应该成为
乡愁的一种标配。

别让乡愁只有“远方的感慨”。正如
人们所说，乡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
时、将来时。贯穿其中的，是对家乡的思
念，以及“更想为家做点事”的情愫。
□毛建国

8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
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
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
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刘宁称

“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宁愿不
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并觉得像
多数人一样工作结婚很无聊，宁愿选
择当“流浪汉”。而当记者问起他这
一切，刘宁却说：“如果在战争年代，
我是不是会更有价值、更有作为？”（2
月11日《成都商报》）

我们常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学校，自毕业
那一刻起，融入社会的钟声便已敲
响。而社会与我们的理想，是有着一
定的距离。许多追逐理想的青年，正
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碰碎了自己的
梦。理科状元长达4年的不知所措，
恰是源于梦想实现遥不可及后的幻
灭。昔日给他无限荣耀的状元名头，
反倒成了束缚其走出这一切的沉重
枷锁。

通往理想的道路对状元也不会
平坦。造成这样的局面，也不独是他
个人的原因。理科状元学的是电子
技术专业，而这个专业眼下的就业形
势并不妙。比起早先的互联网经济
繁荣局面，今天的电子技术行业已呈
现一定的颓势，更何况2008年金融危
机的影响仍未远去，此类行业就业需
求相对紧缩。即使出身名牌大学的
理科状元，倘若不是有真才实学技艺
过人，恐也难寻得称心如意的工作。

但事情虽然如此，理科状元也不
至于流浪四年。毕竟，改变自己的命
运，关键还得靠自己。若是整天无所
事事，浑浑噩噩过日子，即使外部机
遇再好，又怎能抓住机遇实现飞跃？

从理科状元的第一份工作到最后一
份工作，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散漫
无章。离开象牙塔内的按部就班学
习，工作后他找不到一种有规律的生
活。大学一方面于他而言，各种人才
荟萃，难以有高中时候的领袖群伦的
风光；但另一方面，也是他骄傲的所
在和全部的精神寄托。如同那个经
典的描绘劫匪与人质关系的理论，他
患上了这样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
征”，既痛恨这个让他察觉梦想距离
现实之遥远的地方，又无可救药地爱
上了它。

其实，平凡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
本应是一笔财富，因为它来之不易。
但对于个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想
的沦丧。因为在他们的蓝图规划里，
慷慨高歌从来是主流，基于生活的点
点滴滴只不过是涓涓细流。然而，当
状元们步入社会，现实与想象的反差
能碰得他们手足无措。“应当活在战
争年代”，也成了刘宁们逃避现实的
托词。仿佛唯有轰轰烈烈，才能大干
一场、实现自我价值。但梦想始于足
下，没有无数平凡岁月的积累，又怎
有力量攀登理想高峰？梦想也基于
生活，不热爱生活，又怎能真正找到
自我？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机
遇。我们不必幻想回到过去的某个
光辉岁月，只需牢牢把握当下的机
遇。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保持一份
脚踏实地的态度勇往直前。若如此，
即使最终未能实现目标，也未有辜负
美好的青春。而这，也是理科状元流
浪一事，给所有即将毕业的学生所提
供的经验与教训。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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